
4420242024..33..11 星期五星期五 ❘❘ 责任编辑：邵敏宸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310540 13857101115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08531054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说法说法

本报记者 马丽红 实习生 林昱辰
通讯员 高嘉侃

舟山的张女士遇上一件糟心事，她好

不容易怀上了双胞胎，却因为请假待产而

被公司降职降薪。

日前，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该起

纠纷案，判决用人单位向张女士支付经济补

偿金152400元，并补足相应的工资差额。

基本案情
2009年，张女士入职舟山市某公司，

工作地点位于偏远海岛，她从基层一线岗

位干起，并于2018年通过公开竞聘，被任

命为该公司某部门的副总经理。双方根

据岗位变动情况，签订新的劳动合同，每

月工资标准为12700元。

2022年5月，张女士因怀孕保胎、分

娩等原因，按照公司流程申请病假，并提

供了医院证明。同年6月，公司免去张女

士的部门副总经理职务，转岗为普通员

工，工资标准降低至4200元。7月，张女

士分娩双胞胎。

张女士认为，自己在怀孕待产期间已

根据病休情况，被扣除相应病假工资，公

司擅自免去其部门副总经理职务并降低

薪资标准，违反法律规定。

此后，张女士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并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公司支付经济补

偿金，并补足因降职降薪产生的工资差

额。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张女士与公司签

订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

履行。张女士因怀孕保胎、待产向公司

请假，符合法律规定且具有正当性，应予

以特殊保护。劳动合同已明确约定张女

士的岗位，合同中关于调岗的条款应作

有利于劳动者的解释，公司无法证实其

调岗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也未提供证据

证明张女士存在其他不适岗的情形，其

单方面降职降薪的行为已损害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张女士有权在解除劳动关系

的同时，主张经济补偿金，并要求补足因

此减少的薪资。

根据张女士的工作年限和调岗前后

工资，法院判令公司向张女士支付经济补

偿金152400元，并补足张女士2022年6

月、7月的工资差额。

该案宣判后，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舟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法院

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现代社会，女性不仅是各行各业的中

流砥柱，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因此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

对女职工尤其是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内女

职工的正当权益予以特殊保护。用人单

位在行使企业用工自主权时，应遵循诚实

信用原则，与职工友好协商，重视职工正

当权益的保障，确保调岗调职等用工行为

的合法性、合理性。

通讯员 许海标 本报记者 顾洁丽
见习记者 金逸尘

美食博主“探店”后发布短视频，对餐

厅的食物评价是“感觉在吃猪食”，这样的

行为是否构成侵犯名誉权？近日，绍兴市

上虞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相关案件。

基本案情
“感觉我今天吃的都是猪食”“这整一

桌我都被杀猪了”……

2023年8月，网红美食博主王某某

前往上虞某餐厅就餐，并拍摄下视频。离

店不久，王某某将视频剪辑后发布在某短视

频平台。视频中，王某某配有侮辱、贬损、诋

毁餐厅菜品质量的文字。为提升自己账号

的关注度，王某某多次发布相关视频，持续

抹黑诋毁该餐厅。截至10月底，案涉视频

播放量达15万余次，点赞、评论近千条。

同年10月，该餐厅以王某某侵犯其

名誉权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删除视频、发

布道歉视频。

法院审理认为，言论自由是我国宪法

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权利的行使

应在合理合法界限内。

被告王某某作为探店达人，拍摄视频

并发布的行为属于商业行为，其“善意并

无过失”的注意程度应显著高于普通消费

者，评论表述应更为中立客观，但王某某

的言论已明显偏离中立客观评价的要求，

相应文字描述具有侮辱贬损性质，结合王

某某的粉丝量、播放量、留言评论等情形，

其发布的视频及对应的文字描述，已导致

餐厅品牌信誉和社会评价降低，构成名誉

权侵权。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王某某删除侵权

视频，并在同一平台发布道歉视频，持续

时间不少于15日。

法官提醒
现下，网红“探店”行为将消费者和实

体商家紧密连接起来，不少食客借助“探

店”主播对餐饮业店铺的视频推介，来选

择是否就餐。然而，网络并非法外之地，

探店行为亦受法律规制。言论有边界，流

量应有底线。

本案中，王某某对餐厅菜品的评价内

容及方式超出合理表达意见的范围，在具

有相当粉丝数量的网络平台肆意抹黑、贬

低商家，客观上侵害了商家名誉，应承担

相应侵权责任。

一串脚印“晒出”
作案轨迹

重操旧业再落网

通讯员 杨宝露 孟炜维

近日，诸暨市公安局陶朱派出所接

到陈女士报警，称自己家卧室抽屉里的

首饰被盗，价值5000多元。隔天，同小

区同楼层的边女士也到陶朱派出所报

警，称自己的1万元现金被盗。

由于两起案件的案发时间、地点高

度重合，民警顾高阳怀疑是同一人作

案。他立刻召集办案队小组成员开展现

场侦查，在被盗住户的卫生间阳台、门口

和楼梯间等处发现脚印。

“嫌疑人应该是从卫生间窗户翻进

住户家里盗窃，连偷两家后，转了几圈没

有收获，最后坐电梯离开。”警方根据该

线索，开展可疑人员排查工作，迅速锁定

嫌疑人并将其抓获。

嫌疑人楼某对入室盗窃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想重操旧业搞点小钱花花，

没想到又被顾警官抓了。”原来，楼某在

2016年也因入室盗窃被顾高阳抓获。

目前，楼某已被刑事拘留。

警方提醒
广大群众应提高家居防盗意识，外

出时一定要检查门窗是否锁好。若发现

被盗，应注意保护好现场。

外卖员照片
被标注“小偷”
法院判超市赔偿

《工人日报》周倩

外卖员牛先生发现自己的照片被一

家超市贴在门口并标注为“小偷”，原因

是超市怀疑他偷东西。牛先生感觉受

到侮辱，将该超市诉至法院。近日，北

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通报该案，认定超

市侵犯牛先生名誉权，判决超市公开赔

礼道歉，并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0元。

据了解，牛先生为某平台外卖员，主

要为各大超市的线上订单送货。2023

年9月，牛先生去某超市取货过程中，发

现超市取货点进出口处张贴有一张男子

照片，该照片上还注有“小偷”字样。牛

先生确认照片中的男子正是自己。气愤

之余，牛先生报警。警察出警后，超市将

照片撤下。

牛先生认为，该超市的行为严重损

害了他的肖像权及名誉权，导致其生活

受到干扰，故诉至法院。

该超市表示，2023年6月，照片里的

人在超市里偷过东西，张贴照片是自救

行为，不是违法行为。关于有无证据证

明照片里的人偷过东西，超市表示监控

已经被清除，当时也没有报警。

法院经审理认为，民事主体享有名

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

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某超

市的行为，明显超过了自救行为的必要

限度和合理性。该超市的行为侵犯了

牛先生的名誉权，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

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该超市就其侵害牛

先生名誉权的行为在其店内原张贴侵

权照片处张贴公开道歉声明，为牛先生

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张贴时间不得少

于15日，并赔偿牛先生精神损害抚慰

金5000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提

起上诉，该超市主动履行了判决内容。

网红博主“探店”评价“感觉在吃猪食”
小心，恶意差评要担责

女职工请假待产被降职降薪
法院：调岗缺乏合理性，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

近日，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在官网上线全市“加梯地图”，居民可在线体验加装电梯效果，查询楼栋单元加梯现状等信

息，对适宜加装电梯的单元，还可在线“一键”提出加梯意愿，为实现既有住宅“加梯”提供了一份“攻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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